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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則 
第壹節 計畫概述 

壹、緣起與依據 

一、緣起 

我國位處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近百年來平均每年遭受 3 至 4 次颱

風侵襲，並可能遭受地震災害。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豪大雨事件發生更為頻繁，

加上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造成全台地殼變動，增加土石流及山崩等坡地災害發生

頻率及規模。本鄉除了人為不慎造成的住宅火災外，亦不定時發生颱風、地震，多

造成民眾生命財產重大的損失，為防範未然，研提有效的整備、應變、復建對策，

始為積極作法，爰依災害防救法、中央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研訂本鄉災害防救計畫，以作為未來災害防救工作施政方針。 

二、依據 

1. 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3 項：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

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

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2. 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 2 年應

依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23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災

害防救計畫、地區災害發生狀況、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3. 南投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貳、目的、方針及位階 

一、目的 

為健全本鄉災害防救體系，提昇減災、預防應變重建等災害防救各個階段工作之執

行能力，達到減少災害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低災害低風險的生存環

境，並邁向永續發展。 

二、方針 

強化災害防救科技與相關社經體制之研發、應用與建置，以提升本鄉災害防救相關

施政與實務之水準。 
確保災害防救研發與實務所需之經費與人力，逐年落實災害防救法之各項規定。 
有效檢討、累積歷次重大災害之應變、重建經驗，建立有效永續發展的災害防救機

制。 
於近程內完成不同類型與具地區特性之災害防救計畫，作為爾後執行災害防救業務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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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減災與整備等軟硬體措施之規劃與執行，營造少災、耐災之城鎮。 
建置結合民間資源、社區以及民防、軍隊、公共事業之全民災害防救體系，並確切

協調、分工以因應各類重大災害之發生。 
推動災害防救之學習、訓練與演練，並建立有效之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系統，以

提昇整體的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 
強化韌性社區發展，永續自主經營防救災工作。 

三、位階 

本計畫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及參考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與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訂定，性質屬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下位計畫，構成為

一體連貫的防救災計畫體系(詳如圖 1-1-1 所示)。本計畫初版於 100 年 6 月 2 日經

本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並報請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核備在案，此次依據災害防救法

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每二年修訂本計畫，於 115 年 5 月 15 日經本所災害防救會報核

定，報請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核備。 

 

圖 1-1-1 各級災害防救計畫位階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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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架構與內容 

一、架構 

本計畫採全災害架構編撰，將各類共通性之災害防救工作事項及權責分工依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重建等階段進行整併，非共通性之事項則在減災、整備、緊急應

變及復原重建等各章之最末乙節，名為「特別災害」。本計畫共分為六章，第壹章為

總則，第貳章為減災對策，第參章為整備對策，第肆章為緊急應變對策，第伍章為

復原重建對策，第陸章為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 

二、內容 

第壹章總則，說明本計畫之緣起與依據、目標與方針、架構與內容、計畫之核定與

修正、地理環境與災害潛勢。第貳章至第伍章分別為為減災對策、整備對策、緊急

應變對策及復原重建對策，各章之內容乃基於前揭各項基本方針，涵蓋各類型災害，

亦即風災與水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地震災害、森林火災災害、重大火災

與爆炸災害、生物病原災害防救、重大陸上交通事故災害、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

害、輻射災害、空難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以及其他災害(寒
害、旱害)等，在災前減災、整備、災時應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的對

策與措施，以供本所及各相關災害防救業務單位及公共事業遵循或參考使用。第陸

章為執行與評估，訂定本所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與本計畫執行成效評估機

制。 

肆、計畫擬定及運用方式 

一、擬訂計畫 

1. 本計畫內容主要為各災害應變階段之具體防救對策，依據本鄉災害特性將

發生頻率高、影響範圍較廣及可能造成嚴重損失之災害擬訂專章，至於其

他類型之災害則暫時合編於其他災害之防救章節內。 

2. 本計畫之研擬乃針對本鄉地區災害特性之各類災害防救對策及現行災害

防救法之各項規定，並參照中央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各業務主管機關現有

的業務計畫、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方政府的條件與現行體系制度等

各個面向，並隨時代與環境之演變調整各章節內容，以確保本計畫內容符

合本鄉需求。 

二、運用方式 

1 本計畫為本鄉災害防救工作之基本方針，本鄉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

遵循本計畫各類災害防救對策進行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災害管理工

作。 

2 本鄉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及公共事業機關(單位)，一方面使用或參考

本計畫各項內容，另一方面則應就其業務職掌範圍，訂定災害防救相關子



4 

 

 

計畫或作業要點，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並逐年檢討、修正或補強。 

3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業務，本計畫所列災害防救事項涉及之相關課室或單

位應與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加強協調聯繫，確實辦理各項業務。 

伍、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一、計畫核定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3 款：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區災

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

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二、修訂期程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本計畫，每二年定期依地區災害發生狀況、災害

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修正災害防救計畫乙次，並每五年通盤檢討修

訂乙次。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各編組單位，對本計畫認為有修正必要時，應將修正部

分報本所民政課彙整，提報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裁示是否召開臨時會提案討論

並修正。 

另本轄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或災害發生後，認為有調整災害防救設施之必要時，得由

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召開災害防救會報，對本計畫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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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節 行政區域概況 
壹、地理位置概述 

國姓鄉位於東經 120.5 度，北緯 24 度，偏屬台灣中心地帶，屬中央山脈系統之

丘陵地帶，四面環山，中有北港、南港兩溪匯流於柑子林，改稱烏溪。沿溪狹長

之河谷盆地，為人口聚居處。國姓鄉位於南投縣西北部，東臨埔里鎮、仁愛鄉、

西臨台中縣太平市、霧峰鄉、南接中寮鄉、草屯鎮、北則與仁愛鄉及台中縣新社

鄉相接。國姓鄉面積約 175.7042 平方公里，行政區域依自然山川形勢劃分為國

姓、石門、大旗、長流、長豐、長福、北港、乾溝、福龜、柑林、大石、北山、

南港等十三村(如圖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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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國姓鄉行政區域圖 

貳、氣候概況 

國姓鄉屬於副熱帶溫潤氣候，雨量豐富，氣候宜人。全年平均最低溫為攝氏 16.5 
度，平均最高溫為攝氏 24.4 度，如圖 1-2-2 所示。 

 

圖 2-2-2 國姓鄉月均溫圖 1 
 
年平均雨量為 2,343毫米，降雨量以 5 到 8 月為主(見圖1- 2-3)。5、6 月為梅雨季，臺灣梅雨之

產生係由於在此季節大陸冷氣團與太平洋暖氣團勢力相當，常在華南至臺灣、琉球一帶相持不

下，形成滯留鋒（又稱梅雨鋒）；鋒面帶上常有低氣壓擾動發生並伴隨中到大雷陣雨，帶來豐

沛雨水。 
然而，7 至 9 月為颱風季節，表 1-2-1 近 5 年颱風襲臺個數表，可看出颱風侵襲臺灣主要以 7 
至 9 月颱風季節為主。颱風是一種劇烈的熱帶氣旋，中心附近最風速達到 17.2 公尺即稱為颱

風，暴風半徑通常廣達一、兩百公里，應注意夏季颱風所帶來的大量降水。 
 

 

                                                 
1 本圖整理自中央氣象署日月潭觀測站 1991 年至 2020 年的各月平均氣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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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國姓鄉月平均降水量圖 2 

 
 

表 1-2- 1 近五年颱風襲臺個數表 3 
年份 總颱風數 7-9 月颱風數 

110 5 3 

111 3 2 

112 6 4 

113 4 2 

114 5 3 

 

參、人口數量及分佈 

國姓鄉內共分 13 村，全鄉戶數計 7,076 戶，總人口數 15,855 人，其詳細資料如下

表 1-2-2 所示： 

表 1-2- 2 人口統計表 4 
村  

里  

鄰  

數  

戶  

數  

男 女 合  

計  

總計 159 7,076 8,565 7,290 15,855 

大石村 10 300 360 285 645 

大旗村 10 296 368 279 647 

北山村 10 588 759 666 1,425 

北港村 13 808 956 812 1,768 

                                                 
2 同前。 
3
 整理自颱風資料庫。115年 5月 11日，取自：https://rdc28.cwa.gov.tw/TDB/public/warning_typhoon_list/。 

4
 南投縣政府人口統計資訊管理平台。115 年 5月 11 日，取自：https://ntdash.nantou.gov.tw/ntdash-

web/statistical/01census/Guoxing，統計至 115 年 4 月。 

56.7 72
103.1

174.6

354.6

441.6

394.5
422.9

192.1

50.3 38.4 42.2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單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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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村 14 827 953 878 1,831 

長流村 11 581 716 610 1,326 

長福村 10 346 380 322 702 

長豐村 8 366 413 308 721 

南港村 15 632 875 635 1,510 

柑林村 13 463 576 510 1,086 

乾溝村 12 335 411 308 719 

國姓村 15 783 901 819 1,720 

福龜村 18 751 897 858 1,755 

 

第參節 災害潛勢分析 
本鄉各項災害潛勢地點，經南投縣政府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調查整理如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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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南投縣國姓鄉防災地圖 5 

                                                 
5 南投縣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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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災災害 

一、環境特性概述 

國姓鄉淹水原因為排水斷面不足且排水不及，導致淹水情形，根據居民表示興建完工

排水溝工程後，已無淹水事件發生。圖 1-3-2所示為本鄉淹水易致災環境風險指標分布圖，

在國姓村永興街與中興街周圍，訪問當地居民得知自 93 年 72 水災造成嚴重淹水後，即完

成排水溝工程，至今已無淹水。 

 

圖 1-3-2 南投縣國姓鄉淹水易致災環境風險指標分布圖 6 

 

二、歷史災害 

七二水災，又稱敏督利風災，是 2004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間發生於臺灣中部、

南部及東部的一起嚴重水災，肇事主因是由颱風敏督利引進的強烈西南氣流所挾帶

的猛烈降雨量。是臺灣自 2001 年颱風桃芝以來最嚴重的水災，造成 33 人罹難、12
人失蹤，農業損失逾新臺幣 89 億元，期間臺灣多處淹水、山崩與土石流。南投縣國

姓鄉北港溪溪水暴漲，當時的全臺唯一三級古蹟橋梁糯米橋被沖毀，僅存橋基仍在。 

八八水災，又稱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是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間發生於

                                                 
6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3 年彰投縣市易致災環境指標調查與評估報告>，全球災害事件簿。取自：

https://den.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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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台灣中部、南部及東南部的一起嚴重水災，主要原因是颱風莫拉克侵襲台

灣所挾帶的破紀錄的降雨量（許多地方 2 日的降雨量相當於 1 整年份的量）。是台灣

自 1959 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期間臺灣多處發生淹水、山崩與土石流。本

鄉北港溪溪水暴漲將橋基砂石沖刷殆盡，因此一度保持封閉，禁止上橋。 

三、災害潛勢圖 

 

圖 1-3-3 南投縣國姓鄉 350 毫米淹水災害潛勢圖 7 

                                                 
7 南投縣政府深耕計畫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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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南投縣國姓鄉 500 毫米淹水災害潛勢圖 8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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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5 南投縣國姓鄉 650 毫米淹水災害潛勢圖 9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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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 

一、環境特性概述 

    國姓鄉南港村境內的九份二山，在九二一大地震時曾有大規模走山，並形成堰

塞湖，現仍持續監控中。此外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依現況重新評定各潛勢溪流之優先

處理順序，分為高、中、低、及持續觀察等四類，103 年新增土石流潛勢溪流 7 條，

全臺土石流潛勢溪流共計 1,671 條。國姓鄉共計 39 條潛勢溪流。下表 1-3-1 為國

姓鄉土石流潛勢溪流ㄧ覽表。 

表 1-3- 1 土石流潛勢溪流一覽表 10 

潛勢溪流

編號 
村里 溪流名稱 地標 

保全 

住戶 

優

先

處

理

順

序 

投縣DF230 福龜村 敘焦園 
台14線約34.5K之

福成橋 
1-4戶 中 

投縣DF253 乾溝村 — 鹽土坑 1-4戶 低 

投縣DF252 乾溝村 — 八鄰橋 1-4戶 中 

投縣DF099 乾溝村 仙洞指坑 仁愛橋 0 低 

投縣DF098 乾溝村 峰竹橋野溪 峰竹橋 1-4戶 低 

投縣DF097 乾溝村 柴埕野溪 乾坤橋 5戶以上 中 

投縣DF096 乾溝村 乾溪坑支流 信義橋 1-4戶 高 

投縣DF095 乾溝村 柑子林 小野柳休閒山莊 1-4戶 低 

投縣DF094 乾溝村 黑數鄰野溪 東興橋 1-4戶 高 

投縣DF093 乾溝村 黑數鄰野溪 乾峰國小 0 低 

投縣DF092 乾溝村 清峰橋野溪 清峰橋 0 低 

投縣DF091 乾溝村 鹿食水野溪 清景橋 1-4戶 高 

投縣DF100 柑林村 南港溪支流 昌榮巷 5戶以上 高 

投縣DF231 南港村 樟湖溪 樟湖橋(147線9.5K) 0 中 

投縣DF107 南港村 木履欄溪支流 南港三號橋 5戶以上 高 

投縣DF106 南港村 三合溪 三合橋 1-4戶 中 

投縣DF105 南港村 北山坑支流 富山二號橋 1-4戶 中 

投縣DF104 南港村 北山坑支流 港頭一號橋 1-4戶 中 

投縣DF103 南港村 — 慈聖橋 5戶以上 中 

投縣DF102 南港村 — 港源二號橋 1-4戶 高 

投縣DF101 南港村 韭菜湖溪 中興橋 5戶以上 中 

                                                 
10 整理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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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DF251 長豐村 — 永順橋 1-4戶 中 

投縣DF087 長豐村 水流東溪支流 長流國小 0 中 

投縣DF086 長豐村 柴埕野溪 長流國小 0 低 

投縣DF115 長福村 野溪 長興林道 5戶以上 高 

投縣DF114 長福村 金子坑 東福橋 5戶以上 高 

投縣DF085 長流村 長旗巷野溪 下心坑橋 0 低 

投縣DF084 長流村 老糖埔野溪 老糖埔 5戶以上 中 

投縣DF245 北港村 — 沙八渡假村 5戶以上 低 

投縣DF113 北港村 五棚坑 長北路7號 1-4戶 高 

投縣DF112 北港村 北港溪 省道台21線26.8K 5戶以上 高 

投縣DF111 北港村 野溪 台21線25.9K復興橋 1-4戶 低 

投縣DF110 北港村 北港溪 北港溪橋 1-4戶 高 

投縣DF109 北港村 — 台21線67.1K民族橋 1-4戶 高 

投縣DF108 北港村 梅子林 北梅國中 0 低 

投縣DF090 大旗村 瓦窯野溪 大旗村活動中心 5戶以上 中 

投縣DF089 大旗村 旗林橋野溪 大旗村活動中心 1-4戶 低 

投縣DF088 大旗村 猴洞坑野溪 大旗三號橋 0 中 

投縣DF249 大石村 — 台14線大石橋 5戶以上 高 

               

二、歷史災害 

    2017 年 6 月連日大雨強襲中南部，南投縣國姓鄉柑林村清德寺下方林地，出現

土石沖刷現象，一大片竹林瞬間崩塌，山頭頓時光禿禿，面積約達 4、5 公頃。對面

山下居民見狀趕緊回報當地村長，村長連忙撤離山坡下方首當其衝的 6 戶人家、共

30 多人下山避難，避免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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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潛勢圖 

 
圖 1-3-6 南投縣國姓鄉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圖 11 

 

                                                 
11 南投縣政府深耕計畫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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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震災害 

一、環境特性概述 

本鄉境內有大茅埔-雙冬斷層、水里坑斷層經過。九二一地震於國姓鄉造成大面積之

崩塌，除砂岩及頁岩層外，九份二山亦因順向坡，在地震時發生嚴重崩塌，下滑之

土石掩埋位於坡腳之多戶民宅，造成人員之傷亡，  

二、歷史災害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 15.9 秒發生的 921 大地震，震爆點位於本鄉南港村

的九份二山，崩塌土石量達 3500 萬立方公尺，造成 14 戶、41 人及 289 頭水鹿深埋

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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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潛勢圖 

 

圖 1-3-7 南投縣國姓鄉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12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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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 南投縣國姓鄉崩塌潛勢及其類型 13 

                                                 
1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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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 南投縣國姓鄉大規模崩塌潛勢 14 

                                                 
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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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0 南投縣國姓周邊活動斷層分布圖 15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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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潛 勢 分 析 摘 錄 自 「 南 投 縣 地 區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102.04)」第四

章，針對南投縣境內造成地震災害損失之模擬事件，以規模  ML=7.0 及地

震深度為  10 公里時， 來分析 3 個假設性斷層 (含車籠埔斷層、大茅埔 -雙
冬 斷 層 、 水 里 坑 斷 層  ) 錯 動 引 發 地 震 對 本 鄉 可 能 造 成 的 損失，分

析結果如表 1-3-2~表 1-3-5。  

表 1-3- 2 南 投 縣 受影響斷層模擬參數一覽表 16 

序號 斷層 
斷層寬度 

(公里) 

震央位置 
斷層種類 

經度 緯度 

一 車籠埔 44.5 120.816 23.8525 逆斷層 

二 大茅埔-雙冬 29.5 120.903 23.5862 逆斷層 

三 水里坑 20 120.882 23.9549 逆斷層 
 

表 1-3- 3 車籠埔斷層分析結果 統計表 17 

分析項目 車籠埔斷層 

 
PGA(g) 

>0.5 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中寮鄉、集集 
鎮、鹿谷鄉 

0.3~0.5 國姓鄉、埔里鎮、水里鄉、信義鄉、魚池鄉 

<0.3 仁愛鄉 

 

建物損毀(棟) 
＞100 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10~100 鹿谷鄉、集集鎮、中寮鄉、國姓鄉 

＜10 仁愛鄉、信義鄉、埔里鎮、魚池鄉、水里鄉 

 

白天人員傷亡 

(人) 

＞30 草屯鎮、南投市、竹山鎮 

10~30 名間鄉 

＜10 
鹿谷鄉、集集鎮、中寮鄉、國姓鄉、仁愛鄉、信義 
鄉、埔里鎮、魚池鄉、水里鄉 

液化機率 南投市(0.02~0.05)、草屯鎮(0.02~0.05) 

 
 
 
 
 
 
 

                                                 
16 民國 102 年南投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製作。建物損毀之程度為嚴重損毀及完全損毀之情況；人員傷亡之人數為重傷

及立即死亡之人數。。 
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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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4 大 茅 埔 -雙 冬 斷 層 分 析 結 果統計表 18 

分析項目 大茅埔-雙冬斷層 

 
 

PGA(g) 

>0.5 
草屯鎮、鹿谷鄉、集集鎮、中寮鄉、國姓鄉、魚 
池鄉、水里鄉 

0.3~0.5 
信義鄉、仁愛鄉、埔里鎮、南投市、名間鄉、竹 
山鎮 

<0.3 - 

 
建物損毀(棟) 

＞100 國姓鄉 

10~100 
草屯鎮、鹿谷鄉、集集鎮、中寮鄉、魚池鄉、水 
里鄉、埔里鎮、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10 仁愛鄉、信義鄉 

 
 

人員傷亡(人) 

＞30 - 

10~30 集集鎮、水里鄉 
 

＜10 
草屯鎮、鹿谷鄉、中寮鄉、國姓鄉、魚池鄉、信
義鄉、仁 愛鄉、埔里鎮、南投市、名間鄉、竹 

山鎮 

液化機率 南投市(0.02~0.038)、草屯鎮(0.02~0.038) 
 

表 1-3- 5 水里坑斷層 分析結果統計表 19 

分析項目 水里坑斷層 

 
PGA(g) 

>0.5 集集鎮、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水里鄉 

0.3~0.5 
草屯鎮、鹿谷鄉、中寮鄉、信義鄉、仁愛鄉、南 
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0.3 - 

 
建物損毀(棟) 

＞100 國姓鄉 

10~100 集集鎮、埔里鎮、魚池鄉、水里鄉 

＜10 草屯鎮、鹿谷鄉、中寮鄉、信義鄉、仁愛鄉、 
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白天人員傷亡 

(人) 

＞30 - 

10~30 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水里鄉 

＜10 草屯鎮、鹿谷鄉、集集鎮、中寮鄉、信義鄉、 
仁愛鄉、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液化機率 -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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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森林火災災害 20 

森林具有國土保安及改善鄉民生活環境之功能，以往森林所產生之枝葉可供

作薪炭材之用，減少林地燃料之堆積，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瓦斯、天然氣使用

普及， 林下枝葉層越積越厚，加上民眾於森林內從事之活動頻繁，導致林火災害亦

日漸頻繁。 

一、森林火災之特性 

森林火災之特性在於短時間內燃燒大量生物質量，釋放巨大熱量及濃煙，致

林木死亡或灼傷，使森林之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功能大為降低，破壞自然景

觀及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短期內難以復舊，對森林生態系造成重大影響。 

二、森林火災形成條件 

(一)基本條件：森林火災之發生必須有燃料、熱源及氧氣等三項條件之存在，

一般通稱為火三角，三者缺一不可，移除任一條件，即可滅火。 

(二)自然條件：即燃料、氣象及地形等三大因子所形成之火環境，瞭解火環境

才能掌握林火行為，有效擬訂滅火策略。 

1、燃料因子：分布於地表層之枯枝落葉、枯倒木、雜草、灌叢，特別是

輕質燃料，為最易起火之處；樹冠、枝條為樹冠火之來源；根系、埋

藏之枯木則為地下火之來源。 

2、氣象因子：溼度對於森林火之控制具有重要影響，大氣中之相對溼度

與溫度之變化及風向、風速決定森林火之擴展速度。臺灣各區域間氣

候差異明顯，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中、南部山區乾旱異常，若稍有

不慎則星火即可燎原。 

3、地形因子：地形之變化產生區域性之微氣候，不同之坡向、坡度則其

微氣候條件即會有極大之差異，例如南向坡即較北向坡溫度高；坡度

較陡者火易擴張；在峽谷地區之森林火則易產生煙囪效應。 

(三)社會、經濟條件與人類活動： 

臺灣地區人口稠密，丘陵地帶之農事、掃墓祭祖，偶需引火整地或移除枯

枝落葉等廢棄物，稍一不慎即釀成森林火災。復因山林開放政策，國人盛

行森林休閒旅遊，出入山區者眾，稍有不慎極易引發森林火災。 

三、森林火災潛勢 

南投地區約有 31萬公頃的林地(表 1-3-6)，林火情況有明顯的季節性，並以

地表火為主要發生的林火類型，顯示所燃燒者大多為地表的輕質燃料。從圖 1-3-

11可看出，南投縣森林火災發生次數為全台第 3高，具高危險潛勢。，另從圖 1-

3-12 可看出幾乎全部的森林火災皆由人為所引起，以農墾引火不慎所佔比例為最

高。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1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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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6 南投縣林地分佈狀況表 
機構名稱 林地面積（公頃） 土地名稱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南投分署 

193,298 國有林班地 

台灣大學實驗管理處 33,522 學術用地 

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7,434 學術用地 

林試所蓮華池研究中心 417 試驗用地 

南投縣政府 30,000 原住民保留地 

 27,458 國有原野及林班解除地、保安林 

 5,105 公有林 

 11,363 私有林 

合計 315,995  

 
 

各縣市森林火災發生次數 

統計時間 102/01/01~112/12/31(共 486 次) 

                         圖 1-3-11 各縣市森林火災發生次數 21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版權所有 

                                                 
21 林火災害潛勢資料庫，113 年 5 月 14 日。取自：https://ffwi.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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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 各縣市森林火災發生次數 22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版權所有 

        圖 1-3-12 森林火災發生原因比例 23 
 

而圖 1-3-13 則顯示出本鄉的林火災害潛勢，及歷史林火災害發生點。本鄉雖被劃

分為安全級，仍存在不少歷史災害，從圖中可得知本鄉以長福村、乾溝村、北山

村發生林火災害的次數較多，且多屬人為致災，因此加強防火宣導，建立民眾安

全用火觀念，將是防止本鄉森林火災發生的最好措施。 

                                                 
22 林火災害潛勢資料庫，113 年 5 月 14 日。取自：https://ffwi.forest.gov.tw/ 
2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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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3 林火災害潛勢及歷史災害發生點 24 

                                                 
2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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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火災與爆炸災害 25 

火災是指在時間和空間上失去控制的燃燒所造成的災害，可能係人為或其他災害所引起，因此發

生機率較其他災害高，是最經常、普遍地威脅公眾安全和社會發展的災害之一。另爆炸大多係因劇烈化

學變化所引發，除可能伴隨著火災發生，亦可能因劇烈化學變化造成氣體快速膨脹，擠壓空氣或容器壁

摩擦，發出聲響，引發衝擊波、有毒物質外洩、嚴重火災等狀況，造成人員傷亡及周圍建物、設備及公

共設施嚴重毀損等災情。且隨電器、瓦斯等可能產生熱源器具的使用漸趨頻繁，可能因疏忽導致火災發

生，甚至人為蓄意縱火；抑或因工廠、加油站的設立，亦成為火災及爆炸災害的潛在因子。 

而依燃燒物質之不同，可將火災區分為四大類，如表1-3-8所示： 

表 1-3-7 火災之分類 

名稱 說明 

普通火災 
指木材、紙張、纖維、棉毛、塑膠、橡膠等之可燃性

固體引起之火災。 

油類火災 指石油類、有機溶劑、油漆類、油脂類等可燃性液體

及可燃性固體引起之火災。 

電氣火災 
指電氣配線、馬達、引擎、變壓器配電盤等通電中之

電氣機械器具及電氣設備引起之火災。 

金屬火災 
指鈉、鉀、鎂、鋰與鋯等可燃性金屬物質及禁水性物

質引起之火災。 

 

爆炸災害之類型則可區分如下表： 

表 1-3-8 爆炸之分類 

名稱 說明 

混和氣體爆

炸 
成一定比率之可燃性氣體與助燃性氣體混合氣體，一遇火源則

著火，迅即引起爆炸。 

氣體分解爆

炸 
氣體分子如乙炔、乙烯等，於分解之際生熱之氣體，可因本身

分解之熱或摩擦衝擊等迅速引起爆炸。 

粉塵爆炸 可燃性固體之微粉或可燃性液體之霧滴達一定濃度以上，散佈

於空氣中，如遇發火源及著火引起爆炸。 

混合危險引起

之爆炸 

氧化性物質與還原性物質之混合物，於混合瞬間發生爆炸或因

加熱或衝擊而發生爆炸。 

爆炸性化合物

之爆炸 

化合炸藥在製造、加工或使用過程中不慎引起之爆炸。 

蒸氣爆炸 水、有機液體或液化氣體等液態物質，於過熱狀態瞬間氣化為

蒸氣時之爆炸現象。 

                                                 
25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1 年 3 月 31 日。取自：
https://www.fire.ntpc.gov.tw/Download?ind=iDMMXkpMensMAfowepS3UdHLbTLr0cYySJpjRKiGoiA6QNycuis-

YcRwQPdGC4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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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鄉轄內分別有五家瓦斯及加油站業者，整理如表 1-3-10，為本鄉重大火災與爆

炸災害發生之潛勢因子。 

表 1-3-9 國姓鄉瓦斯、加油站業者 

瓦斯業者 加油站業者 
良家煤氣行 台灣中油國姓站 
一泉瓦斯行 台灣中油宏益站 

大北山瓦斯廚具 台灣中油(長流村) 
新生煤氣行 台灣中油(柑林村) 
裕發煤氣行 清德加油站 

 

陸、生物病原災害 26 

一、生物病原災害特性 

生物病原藉由接觸空氣、水或媒介物而傳播蔓延，近年來，因國際交流及經

貿旅遊頻繁，使感染源得以快速移動，且因環境改變等因素，使發生大規模傳染

病疫情流行之威脅潛勢增加。生物病原的種類包含病毒、細菌、立克次體、真菌、

原蟲、寄生蟲、蛋白質等，因各具不同的生物學特性、致病機轉及傳播管道，故

防治措施亦不同。此外，生物病原災害還有可能因致病原及傳染途徑不易察覺、

病例隔離管制難以執行及社會大眾認知不足而引發恐慌，而災害規模亦會受上

述狀況影響。生物病原災害特性包括： 

1、可能在短時間內造成社區內大量民眾罹病或死亡，癱瘓社區醫療及公共衛

生體系；也可能跨越國界傳播，形成全球大流行，造成人類浩劫。 

2、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生物大量死亡，食物及飲水無法使用，影響民生；或

因病媒、儲主動物及感染性廢棄物清理困難，引起社會恐慌及經濟衰退。 

3、為控制生物病原災害，需即時採取的防制措施遽增，可能造成防疫人員不

足以因應、醫療設施與資源不敷收治所有病患、藥物、疫苗、防護裝備與

消毒藥劑儲備量不足或無法迅速提供，甚至疫區中有大量居民需安置，或

缺乏合適的健康接觸者檢疫場所。 

4、由於生物病原災害發生時機及範圍無法預測，有時難以即時確認病原，或

傳染途徑尚須調查，甚至環境受污染而難以復原。 

二、我國曾發生之重要生物病原災害潛勢分析 

  生物病原種類繁多，僅就近年曾發生之生物病原災害，分析其發生潛勢如下： 

1、SARS： 

由於防治策略與各項措施成功實行，SARS 在 92 年後未再有嚴重疫情傳出，但病

毒株的突變潛力，SARS 疫情再次浮現及其他不明傳染病發生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26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業務計畫>，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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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1N1 流感大流行： 

98 年間發生 H1N1 流感之全球大流行，雖其第二波疫情已於 99 年 1 月間結

束，然而病毒仍持續存在，依過去流感大流行的經驗，疫情可能出現多次波段，

仍不能忽視未來再次發生流行之可能性。此外，H5N1 流感病毒的威脅並未消

失，其所造成的動物疫情及人類病例仍持續在國際間發生，引發下一次流感大流

行的風險依然存在。  

3、中國大陸新型 A 型流感-H7N9 疫情： 

102 年 3 月中國大陸爆發全球首見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並致死亡事件，目

前尚無證據顯示病毒出現普遍人傳人的現象，然病毒感染風險並未改變，人類散

發病例仍持續出現， 並無法排除未來再有嚴重疫情發生，由於兩岸交流頻繁，對

於國內威脅仍然存在。  

4、登革熱疫情： 

我國於 103 年及 104 年連續 2 年本土病例超過萬例，登革熱疫情之嚴峻前所未

有，未來發生登革熱大規模流行之風險已大幅增加。目前我國登革熱防治工作面

臨的困境，包括氣候變遷因素、人口及住宅密集、孳生源形式多樣、抗藥性問

題、不顯性感染者不易監測、尚無疫苗及抗病毒藥劑可預防及治療等因素。 

5、COVID-19 疫情： 

108 年 12 月起中國大陸湖北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中國大陸於 109 年 1
月 9 日公布其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此疫情隨後迅速世界各地擴散，並證實可有

效人傳人。國內疫情相較於世界各國雖尚屬穩定控制，但由於目前疫苗效力、病毒

變種等因素，仍須尋找有效防治措施。 

除上述曾發生之流行疫情，全球氣候變遷及人類生活環境變化等因素，亦可能改變病

原、環境及宿主等相關致病因子，引發生物病原災害。 

柒、動植物疫病災害 27 

一丶動植物疫災災害特性 

隨著氣候變遷，於國際旅客、器械物品、動植物或其產品等密切往來及交流下，各

類動植物疫病蟲害發生風險隨之增加，於地球村時勢下，疫情已無分國界。經世界動物

衛生組織(OIE,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資料顙示，60％人類病原是人畜共

通傳染病，且 75％人畜共通傳染病為新興傳染病。故一旦國內未曾發生之重要動植物疫

病蟲害入侵後，大範圍傳播或國內既有重要動植物疫病蟲害蔓廷成災，均直接影響動植

物生產及產銷供應，造成人民恐慌與國內消費及國際貿易重大經濟衝擊，短時間內難以

復原。若發生之動植物疫災具有人髖健康危害之人畜共通傳染病，因直接與間接接觸均

為可能之傳播方式，且寵物及經濟動物均有可能為宿主或威染源，爰除前揭影響擴大，

將同時引發國人健康之公共衛生議題，並衝擊國家正常運作，造成重大損失，需相關部

會及地方政府等合力統合人物力資源救災，以利於短時間控制疫情，降低衝擊與損失。 

二丶重要動植物疫災簡介 

（一）狂犬病(Rabies) 

                                                 
27 農業部，<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1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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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俗稱「瘋狗病」為人畜共通傳染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超之急性病毒

性腦脊髓災，致死率幾達百分之百。所有温血動物，包拮人、家畜與野生動

物均有威受性。臺灣為狂犬病非疫區已長達 50 餘年，在 102 年主動檢出鼬獾

狂犬病疫情，經立即啟動後續相關防疫作為，成功於高風險地區建立防疫

帶，將疫情圍堵於山區，但犬貓疫苗施打率如無法持續維持，且野生動物口

服疫苗之研發需相當時日，狂犬病於犬、貓間發生流行之威脅依存在。 

（二） 口蹄疫： 

口蹄疫是國際間重大動物傳染病，世界各國對於口蹄疫防疫政策均趨向撲

滅，以保國內畜牧產業生產安全，提升產業競爭力。雖臺灣本島、澎湖及馬

祖已於 106 年 5 月、金門於 107 年 5 月分別取得 OIE 認定為「施打口蹄疫疫

苗非疫區」。惟臺灣周遭除日本外等其他國家仍持續有口蹄疫疫情發生，我國

近年與中國大陸及柬南亞其他國家民間交流日益頻緊，故我國口蹄疫災害風

險分析仍屬於高風險狀態，威脅也愈趨嚴竣。 

（三）高病原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禽流感為人畜共通傳染病，依據病毒對家禽致病性及危害分為高、低病原

性，高病原性禽流感發生有高傳染率。經研究，該病毒可感染所有禽鳥，入

侵家禽場後造成禽隻異常或大量死亡，惟該等病毒感染鴉科水禽類候鳥不會

造成大量死亡，使得該類帶原候鳥可透過遷徙路徑而持續傳播；鑑此，位處

候鳥遷徙路徑上之國家疫情經常反覆發生。我國位於候鳥遷徙必經之路徑

上，高病原性禽流戚之威脅愈趨嚴峻，且我國養禽場密度甚高，若疫情發

生，對產業發展及社經層面影攀甚鉅。 

（四）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非洲豬瘟係由非洲豬瘟病毒所引超的豬隻高傳染性及高致死性疾病，不論是

家豬或野豬均會威染。是一種急性丶高傳染性的病毒性疾病，特徵是發病過

程短，但死亡率高。本病主要透過野豬、豬隻間接接觸、人員丶工具及廚餘

等方式傳播，無疫苗可供防治，發生國家僅能採取撲殺策略及強化養豬場生

物安全措泥防止疫情擴大，對豬隻產業影攀極大，於我國威脅與日俱增。  

（五）入侵紅火蟻(R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 

入侵紅火蟻（以下簡稱紅火蟻）是聯合國國際保育聯盟所列世界一百大入侵

種之一，其可取食農作物、危害小型哺乳類動物，影響農業收成；捕食蚯蚓

丶青蛙等土棲動物，改變土壤微環境；叮咬人類，嚴重者引超過敏或休克；

可築巢在電信、號誌等設施內，干擾通訊與交通。於臺灣，入侵紅火犧主要

危害農民及民眾的人身安全，偶有被叮咬後造成過敏反應或休克之案件，另

對其他土棲生物及生態環境亦會造成影響，惟對農作物生產無顯著影響。 

（六）秋行軍蟲(Spodoptera frugiperda) 

秋行軍蟲為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預警之重要農業害蟲，遷移能力強且寄主範

固廢，原產於美洲。該蟲 108 年 6 月入侵我國後主要為害玉米、高粱等作

物，另亦針對高風險之小麥、甘蔗、大豆（毛豆）、甘藷等作物進行調查，尚

無該蟲疫情發生。108 年 7 月 26 日「中華民國植物特定疫病蟲害種類及範

圍」將秋行軍蟲納入特定疫病蟲害，並由各地方政府執行高風險寄主作物田



32 

 

 

區之監測或調查工作，以因應未來秋行軍蟲可能每年隨氣流遷飛至我國造成

突發大面積疫情。 

本鄉所面臨的動植物疫災尚包含以下幾種： 

(一)咖啡果小蠹(Coffee berry borer, CBB) 

本鄉近年咖啡產業蓬勃發展，為國內最大咖啡產區，農友無法避免的飽受咖啡

果小蠹橫行之苦。此蟲屬鞘翅目、小蠹蟲科的昆蟲，目前是全世界咖啡產區最

望而生畏的害蟲，廣泛分布於 70 餘個生產咖啡的國家，主要危害樹上的果實

以及採收後的生豆，嚴重影響到咖啡產業產值。 

(二)荔枝椿象 

荔枝椿象為植食性昆蟲，主要危害無患子科植物如龍眼、荔枝或台灣欒樹，吸

取樹枝嫩葉之汁液，造成龍眼、荔枝嫩汁枯萎，果實產量減少。荔枝椿象也會

傳播荔枝或龍眼鬼叟病(Longan witch’s broom) ，其危害的傷口也有利荔枝露疫

病菌感染。另外，荔枝椿象遇驚擾時，常噴射出具腐蝕性臭液用以自衛，如觸

及人體皮膚或眼睛，可造成灼傷般的潰爛、刺痛或過敏等反應，為本鄉近年的

蟲害之一。 

(三)疣胸琉璃蟻 28 

農業部及環境部表示，疣胸琉璃蟻為整體生態環境的一環，棲所鄰近人類生活

環境，近年因氣候變遷或生態失衡因素，造成族群季節性大量增加，於中南部

侵擾農園與居家環境，雖不影響植物生長，但嚴重干擾農事操作與騷擾居家生

活，為近年本鄉新增之蟻害。 

除上述曾發生之流行疫情，全球氣候變遷及生活環境變化等因素，亦可能

改變病原、環境及宿主等相關致病因子，引發新興或再浮現動植物疫病蟲害，

導致動植物疫災。 

捌、重大陸上交通事故災害 

由於工商業日益發達，交通便捷，加上生活環境變遷，國人旅遊休閒活動日趨熱絡，

對交通之需求量暴增，同時增加轄區內交通事故發生之機率。尤其台台十四線、縣道 
133 及國道 6 號三條幹道，每到假日便因遊客車流大增而出現塞車問題，加上大批重

型機車、砂石車在省道上奔走，增加本鄉交通事故潛勢。 

 

玖、空難災害 

本鄉境內無機場設立，因地形、地貌關係，影響層面較廣，南投縣內山區曾發生數次

軍機墬落事件，所幸並無重大傷亡發生。但空難事件可能造成旅客及居民生命、財產

極大損失，同時亦可能擴及房屋、道路、橋樑、電力、瓦斯、水管及電信等設施損

毀。發生於山林時，更可能引起森林大火，所以對於空難之災害預防仍應加強執行。 

 

                                                 
28 農業部及環境部新聞稿，114 年 6 月 26 日。取自：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f9a71255-
1399-43df-89c5-be5082e4e6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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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輻射災害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輻射的應用日益廣泛，包括核子反應器設

施及醫、農、工業等方面，都直接或間接使用到輻射，由於不當的使用、人為疏

失、設備機件故障或輻射彈爆炸時，無可避免地造成人體的傷害與環境的污染；

尤其是輻射彈不僅殺傷人員，而且對周圍建築物、工廠設備等的破壞範圍也很

大，所造成的嚴重放射性污染，更是難以處置，而由於輻射之專業較為艱澀難

懂，長期以來，由於民眾接觸輻射相關資訊的機會較少，所以對輻射產生不必要

的恐慌。所以相關輻射物質之運送、貯存及使用等過程中，可能由於人為疏忽或

設備不足或意外等原因，可能導致意外事故對於人體健康、物品安全或環境等

均可能造成重大衝突災害。 

 

壹拾壹、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三款所列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係指公

用氣體燃料事業或石油業之管線，因事故發生，造成安全危害或環境污染者；同條

第四款所列輸電線路災害，係指輸電之線路或設備受損，無法正常供輸電力，造成

災害者。 

本鄉以農業、觀光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心，不具天然氣、油料及超高輸電線路等

設備，因此不具本項災害潛勢。 

 

壹拾貳、其他災害(寒害、旱害) 

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的冬季期間，當強烈極地冷氣團南下，南投山區氣溫將

明顯下降。若屬於乾冷之天氣型態，由於輻射冷卻強烈，極易發生寒害，尤其對熱

帶及亞熱帶作物會有生理異常現象，產生落花、落果，葉片呈水浸狀、局部壞疽，

嚴重者黃化脫落，致產品品質及產量下降。熱帶魚種有凍斃虞，家畜禽類各類呼吸

器官疾病容易發生，嚴重者導致死亡，造成各項農漁畜產品損失。旱災災害係指降

雨量、河川水量、地下水、水庫蓄水等水文水量減少時，因缺水對生物、環境、社

會、民生及產業造成直接與間接影響所帶來之損失。直接影響如危及生物生命，農糧

產量減少，森林、綠地範圍縮減，環境水質、空氣、衛生惡化， 消防風險提高等，間接影響

如糧食減少、物價上揚、產業收入或薪資所得降低、生活品質降低等。 

 

第肆節 災害防救機制 
壹、災害防救會報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工作，特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0 條規定，設置本所災害防救會

報，並依法定訂本鄉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每年由召集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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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召開會議一次，其任務包含：核定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核定重要災害防救

措施及對策、推動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推動村里社區災害防救事宜、其他依法令

規定事項。 

貳、災害應變編組與任務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鄉災害

防救會報召集人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官。本鄉依據災害防

救法第 12 條第 2 款，訂定國姓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依

據該作業要點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如下表 1-4-1 及表 1-4-2： 

 
表 1-4-1  國姓鄉災害應變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更新日期:111.05 
編組 單位 任務 

指揮官 鄉長 綜理指揮監督本鄉災害防救及查報事宜。 

副指揮官 秘書 襄助指揮官綜理指揮監督本鄉災害防救及查報事宜。 

應變業務組 民政課 

1. 國姓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作業及災害防救整備、災害

蒐集及通報等事宜。 

2. 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召開及決議之執行事項與通報各有關單位

成立處理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事項。 

3. 與各相關單位協調聯繫之事項，災情傳遞彙整、統計事項及災

情指示等聯絡事項。 

4. 配合鄉應變中心劃定之危險潛勢區域範圍，提供資料予相關分

組執行疏散、撤離及收容等事宜之參考。 

5. 督導村長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勸導撤離；協同警、消、

民政及國軍等單位執行疏散，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措施事宜，並協助執行災害警訊廣播作業事項。 

6.  必要時調度車輛運送受災民眾。 

7. 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等相關通報作業。 

8. 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並彙整相關資料。 

9. 處理民眾通報電話，並適時反應報告民情事項。 

10. 軍方支援部隊及其他外駐單位人員之接待事項。 

11.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應變、復原會議之召開執行事項。 

12. 必要時協助協調各團體支援救災事項。 

1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後勤支援組 

秘書室 

1.負責新聞及災情蒐集發佈與災害防救宣導等事宜。 

2.辦理災害應變中心後勤及臨時採購事項。 

3.災害防救應變中心辦公處所照明、電力設施維護、工作人員膳宿

及防救器材準備事宜。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財政課 

1.災害復建經費控管。 

2.督導救濟款物之發放。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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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 單位 任務 

主計室 

1.審核有關防救經費事宜。 

2.有關防救經費預算編列事宜。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政風室 
1.協助指揮官、副指揮官監督防災應變、復原等事宜。 

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人事室 

1.停班課相關幕僚事宜。 

2.製作救災、救護、救濟人員通行證。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搶救搶修組 

農經課 

1.農、林、漁、牧災害預防、查報、搶救及災損補償金發放事宜。 

2.土石流危險地區預警、通報、疏散及搶救事宜。 

3.動植物疫情預防及撲滅。 

4.災區動物管理飼養。 

5.申請國軍支援搶收作物。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工務課 

1.水利設施災害搶險、搶救及復建。 

2.道路、橋樑公共設施災害搶險、搶救及復建。 

3.調重機械工程隊支援災害搶救工作。 

4.提供工程技術協助理下水道設施災害之搶險、搶修事宜。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清潔環保組 清潔隊 

1.負責災區環境衛生整理及消毒工作。 

2.災區設置臨時衛生設備。 

3.災區道路一般廢棄物之清除事項(不含建築廢棄物)。 

4.協助縣府環保局進行災區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5.協助縣府環保局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搶救及善後事項。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收容救濟組 

社會課 

1.災民緊急安置收容，建立災民名冊。 

2.協助調度及管理救災物質。 

3.辦理災害時救濟、救急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4.協助人員傷亡及房屋毀損等相關災害救助工作。 

5.協助辦理傷亡或失蹤人員之救助事項。 

6.鼓勵民間團體協助辦理災害救濟等相關工作。 

7.辦理罹難者屍體處理及家屬服務有關事項。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客家暨觀光所 

1.各景區遊客撤離、安置收容及名冊建立。 

2.古蹟受災狀況查報。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警政組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埔里分局 

國姓分駐所 

1.辦理重大交通事故、爆裂物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2.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3.辦理屍體搜救、處理及罹難者身分確認及報請相驗事項等相關工

作（彙整因災死亡名冊）。 

4.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強制撤離；或依指揮官劃定區域範

圍，執行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措施及公告事宜。 

5. 負責轄內山地警戒管制區之劃定與公告區域及其周邊人車管制、

強制疏散事項。 

8.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等相關警務工作。 

9.協調聯繫檢調人員有關爆炸之偵查事項。 

10.依規定執行避難疏散撤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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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 單位 任務 

消防組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國姓消防分隊 

1.執行災害搶救、傷患救護及人命救助。 

2.協助徵調本縣消防救災人力、民間救難協會及義警消支援救災。 

3.依規定執行避難疏散撤離作業。 

4.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指示等聯絡事項。 

5.災情統計事項。 

6.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醫療組 
國姓鄉 

衛生所 

1. 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與藥品衛材調度事項。 

2. 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及提供災區緊急醫療與後續醫療照顧事項。 

3.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關事宜。 

4. 災區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工作。 

5.督導各醫院、衛生所及衛生機構發生災害應變處理。 

6.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召開執行事項。 

7. 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國軍組 
南投縣 

後備指揮部 

1.協調派遣軍事單位支援兵員、裝備執行救災事項。 

2.協助災後復健工作。 

3.必要時提供營區作為災民收容處所。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水利組 

農田水利署 
南投管理處 
國姓工作站 

1.負責農田灌溉排水溝渠疏濬及防水閘門之管理事宜。 
2.有關農田灌溉排水災害預防查報及搶修等事項。 
3.其它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公路組 

公路局中區養護工

程分局 

南投工務段、 
埔里工務段 

1.進行公務段所轄之道路、橋梁搶通、搶險及限制通行、封

路、封橋等應變及復原事宜。 

2.協調通報道路災情等事宜至鄉應變中心。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 

維護組 

台灣電力公司 

南投區營業處 

國姓服務所 

1.進行電力管線系統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2.緊急電力之架設。 

3.災後電力設施之復舊及其他有關電力事項。 

台灣中油公司 

國姓加油站 

1.進行輸油管線系統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2.災後輸油系統復舊事項。 

台灣自來水公司 

埔里營運所 

1.督導所屬單位進行自來水管線緊急搶修有關事項。 

2.災區有關緊急供水事項（包含災害發生時之緊急醫療用水、消防

用水等）。 

3.災後自來水系統復舊事項。 

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 

南投營運處 

1.督導所屬單位進行電信通訊系統緊急搶修維護有關事項。 

2.災後電信通訊設施之復舊及其他有關電信通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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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功能編組表 
功能編組 

 
 
 
 
 
 
單位 

應 
變 
業 
務 
組 

後 

勤 

支 

援 

組 

搶 

救 

搶 

修 

組 

清 
潔 
環 
保 
組 

收 

容 

救 

濟 

組 

警 

政 

組 

消 
防 
組 

醫 

療 

組 

國

軍

組 

水

利

組 

公

路

組 

維 

生 

管 

線 

維 

護 

組 

秘書室  ◎           

主計室  ˇ           

財政課  ˇ           

民政課 ◎ ˇ           

人事室  ˇ           

工務課   ˇ          

農經課   ◎          

社會課     ◎        

客家暨觀光所     ˇ        

清潔隊    ◎         

衛生所        ◎     

國姓分駐所      ◎       

國姓消防分隊       ◎      

國軍         ◎    

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

處國姓工作站          ◎   

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

分局南投、埔里工務段 
          ◎  

台灣中油公司            ◎ 

台灣電力公司            ◎ 

中華電信公司            ◎ 

自來水公司    ˇ        ◎ 

註：◎表負責單位  ˇ表配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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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功能編組架構 

第伍節 防救災資源及聯絡清冊 

壹、防救災組織清冊 

為於災時有效調度、利用本鄉防救災組織人力，特訂定本鄉防

救災組織人力清冊，應於每年定期調查更新之，並置於年度防

災會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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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救災物資、設備、機具清冊 

為於災時有效調度、利用本鄉防救災物資、設備、機具，特訂

定本鄉防救災設備清冊，由各相關課室負責保管，且應於每年

定期調查更新之。 

參、防救災據點清冊 

防救災據點除本所應變中心外，亦包含消防隊、分駐所與醫療

場所等資源，為使各種災害之防救工作能達到全面化及上下合

一，各防救災據點單位平時應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

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

措施，並於災害發生時掌握各種災害狀況，以即時傳遞災情，

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表 1-5-1防救災據點清冊 

類別 名稱 電話 
消防單位 國姓消防分隊 049-2721354 
警政單位 國姓分駐所 049-2721232 

長壽派出所 049-2721130 
長流派出所 049-2431040 
北山派出所 049-2451181 
梅林派出所 049-2461041 

衛生醫療

單位 
國姓鄉衛生所 049-2721009 
永隆診所 049-2452506 
宏福診所 049-2721517 
安鴻診所 049-2722778 
王丕振診所 049-2720507 
家家中醫診所 049-2723391 
艾美牙醫診所 049-2720147 

 

肆、避難處所清冊及疏散避難圖 

為於災時有效疏散收容民眾，整理本鄉避難處所清冊及製作疏

散避難圖，應於每年定期調查更新之。本鄉避難處所清冊及疏

散避難地圖詳本所官網資訊公開-災害防救災專區 29。 

                                                 
29 國姓鄉公所，115 年 5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guoshing.gov.tw/1-
1.asp?prokid=20200919091323&proid=2020091909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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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減災對策 

第壹節 加強安全防護 

壹、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 

一、對策與措施 

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

單位巡察、監測交通設施與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

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民政課、分駐所、各相關權責公共事業單位。 

貳、土地使用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1.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監測山坡 地

及各類土地違法使用情形，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應主動向上級與相關業務單位呈報土地利用更迭或異常情形。 

3.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重要林地區之

管制，並確保森林火災防範設施之建置與維護。 

4.農業部公告本鄉之土石流潛勢溪流，配合縣府主管機關持續進

行觀測。 

 

二、辦理單位 

農經課。 

參、建築及設施確保 

一、對策與措施 

1.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檢測建築物

耐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針對早期房屋(老屋)實施耐震評估及列冊管理，以明確需多關注

的地區。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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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課。 

肆、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縣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與檢測維生管線設施安

全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各相關權責公共事業單位。 

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建立道路（含公路、

市區道路、農路）、鐵路（含高速鐵路、一般鐵路）交通安全法規

與陸上交通運輸審核、檢驗管理辦法，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分駐所。 

陸、道路設施之維護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1.應配合縣府及各路權機關加強道路設施檢查與養護，掌握道路

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應主動向相關交通主管機關通報道路設施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貳節 建置災害防救資料庫與資訊通訊系統 

壹、資料庫建置與管理 

為利公所災害防救相關資料的即時傳輸及運用，平時各災害防

救業務單位應由專人統一負責資料庫建置、規劃及管理，並定

期的更新、維護及測試，以確保災時資料的正確。 

一、對策與措施 

1.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設專人負責相關防救資料之統合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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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列冊管理持續進行災害防救相關資料之更新及維護。 

2.資料庫建置規劃，應考量功能性、共通性及未來軟體及硬體之

擴充性。 

3.建置災害防救相關資料備份儲存，以防止資料流失。 

二、辦理單位 

秘書室、民政課、社會課、農經課、工務課、分駐所、消防分隊。 

貳、資訊通訊系統 

一、對策與措施 

災害防救資訊的傳遞與災情通報系統之建立，現階段應整合既有

的通訊管道及增購相關設備（有線、無線電話、行動電話、衛星

電話、一呼百應、網路、傳真等），長期目標係建立有效及耐災的

災情通報、傳遞系統。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秘書室、分駐所、消防分隊 

第參節 防災宣導 

一、對策與措施 

公所應確實知悉縣府相關防災教育計畫與施行策略，並配合中央、

縣府相關教育單位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社區教育宣導與教授

民眾基本防救災觀念，使民眾熟悉災害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等。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工務課、農經課、社會課、客家暨觀光所、分駐所、消

防分隊、衛生所、清潔隊。 

第肆節 推動韌性社區 

一、對策與措施 

韌性社區乃是指社區具有災害容受力，對於災害能夠快速反應及

回復，除了社區環境較能夠承受災害衝擊外，也強調能快速反應

並自災害中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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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強調的是與風險共存，災害的風險不可能完全避免，社

區仍可能受到災害的衝擊，但是藉由韌性社區的推動，可以降低

災害的衝擊，並能夠較迅速從衝擊中復原。 

近幾年，災害的規模與複雜性增加，政府部門因此投入更多資源

在防救災工作的推動上，經過數年來的努力，政府部門在災害管

理各階段的工作已建立起機制，且有能力因應一定規模的災害。

然而，檢視目前村里和社區在防災工作推動及對於災害的耐受力

較為不足，在面對災害時可能無法有效因應；在災後復原上，也

需要更長的時間。藉由韌性社區推動，促使本鄉建立起社區防災

工作的推動機制，以提升本鄉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消防分隊。 

第伍節 監測、預報及預警系統之建立 

一、對策與措施 

為降低天然災害來臨時所造成的損失，應健全災害防救組織

及充實災害防救機具、設備，平時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應確實針

對各危害地區進行調查及勘查，並對於易發生崩坍、山坡地老舊

聚落及土石流潛勢溪   流等區域，確保災害來臨時即時災情之掌

控，預防及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農經課、社會課、消防分隊。 

第陸節 特別災害之減災對策 

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確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設施之安全管理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針對高風險毒性化學

物質(環境部公告列管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加強實施

監督查核，督導廠內落實自主管理，採取必要之製程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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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預防及緊急防治措施，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２.確保毒性化學物質之運送安全管理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

輸之安全管理，針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確實掌握運輸動線與安

全，必要時可會同公路監理機關或相關單位、機關實施檢驗、檢

查，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３.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物資、器材、設備之儲備及檢查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工廠之毒性化學物質儲存管制措施，毒性化學物質應

詳列名稱、購入日期、數量、使用狀況及存量增減狀況等以

備環保、消防或勞檢單位查核，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機關(構)通報毒性化學物 質

運作廠商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農經課、警察分局、消防分隊。 

貳、重大交通事故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1.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建立道路（含公

路、市區道路、農路）、鐵路（含高速鐵路、一般鐵路）交通安

全法規與陸上交通運輸審核、檢驗管理辦法，並提供在地性之相

關協助。 

2.道路設施之維護管理 

(1) 應配合縣府及各路權機關加強道路設施檢查與養護，掌握道

路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相關交通主管機關通報道路設施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參、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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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病原災害防治事項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各項預防接 

種工作，提高接種率，增強對疫病的抵抗力，減少相關疫災

的發生，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積極清除病媒孳生源、各項傳染病防治。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利用各項宣導管道

電子看板、跑馬燈、廣播電臺、夾報、公車、媒體廣告、防疫

快訊等宣導傳染病相關衛教及防治措施。 

(4)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入境旅客之後

續追蹤措施。 

(5)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訂定相關規定及

方案，以杜絕自然或人為的生物病原流行疫情之發生、傳染及

蔓延等。 

生物病原災害之安全防護措施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每年查核轄內轄

內地區級以上醫院及基層診所，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是否依環

保署規定之醫療事業廢棄物處置辦法處理。 

(2)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轄內地區級以

上醫院感染管制實地輔導訪查。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查核轄內人口

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及流程、南投縣外籍勞工入

境後疑似傳染病通報流程、疑似傳染病通報群突發事件之處

理，落實疫病防治自主管理。 

(4)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針對基層診所辦理

年度感控查核。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清潔隊、衛生所。 

肆、動植物疫病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一）規劃地區性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政策及災害防救計畫。 

（二）執行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預警工作，以早期偵測並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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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疫災；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或調查

計畫執行監測或調查。 

（三）加強相關業務人員丶農民動植物疫災防災教育講習、訓

練及觀念之形成。 

（四）協助民眾建立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之觀念。 

（五）災害發生時之調查及管制區範圍之劃定及限制丶禁止措

施之規劃及執行。 

（六）其他有關動植物疫災防疫配合事項之規劃。 

二、辦理單位 

農經課。 

 

 

伍、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一)配合縣府辦理民眾災害防救意識推廣與宣導 

(5) 1.加強民眾、社區、企業、公司行號及民間組織及對輻射災害

防救宣導。 

(6) 2.編印防災宣導資料及手冊，以加強民眾防災觀念。 

(7) 3.運用大眾媒體加強防災宣導，普及防災知識。 

(二)配合縣府辦理演練 

配合縣府進行輻災相關的防救災演練，使民眾清楚明白輻災事故

的類別及等級，以及相關的常識、防護工作、疏散時之集結點與

避難收容處所等。 

(三)建立相關應變機制 

由於輻射災害非屬一般天然災害，其特性及影響均有別於其他災

害，因此公所應針對輻射災害應變工作妥善規劃各項機制。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各相關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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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整備對策 

第壹節 應變機制之建立 

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 

一、對策與措施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等級與成立時機，各單位之任務編組與任務內

容，以及應變機制運作之流程，包括公所內部單位以及與中央

和縣府之聯絡協調機制。 

每年定期更新任務編組名冊與聯絡方式。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申請縣府或上級單位救災支援 

一、對策與措施 

明訂申請縣府或上級單位救災支援相關規定（程序）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參、災害應變中心規劃 

一、對策與措施 

為確保災害應變中心能充分發揮危機處理的應變功能，災害

應變中心應選擇於低災害潛勢地區，建築結構則應具有高耐震係

數，並配備各種通訊、資訊及抽水機、發電機、照明、視訊等軟

硬體設備，統合通訊網路系統；另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應有第二災

害應變中心之規劃，可相互支援因應，分散災害風險。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肆、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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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進駐人員暨其代理人緊急

聯繫名冊，內容應包含編組名稱、原服務機關及職稱、公務電

話、公務傳真、住家電話、行動電話等，前開名冊如有異動應

即時更新。 

2. 各業務單位及相關公用事業所訂定之緊急動員計畫，應明定災

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

作業流程及緊急注意事項。 

3. 將相關災害防救組織及其調度運用計畫、人力資源聯絡名冊等

資料準備妥當，以因應災害之發生。 

4. 災害防救人力資源聯絡名冊等資源建檔並定期更新。 

5. 建立民間熱心公益團體編組名冊，包括：物資發放及災民慰助

工作人員、傷患救治、心理諮商及勘災人員、村里組織志工及

民間協力廠商等。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第貳節 災情蒐集通報 

壹、易致災區域調查 

一、對策與措施 

平時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巡察易致

災地區之狀況或變化，更新易致災區域調查表，並提供在地性之

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工務課、農經課。 

貳、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遞 

一、對策與措施 

建立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便於災時進行災情蒐集，有效傳

遞災情，並將災情通報至上級單位進行分析研判作業，以利採取

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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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第參節 避難及收容 

壹、計畫之訂定 

一、對策與措施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緊急疏散、避難收容計

畫。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客家暨觀光所。 

貳、避難疏散路線規劃 

一、對策與措施 

緊急道路：指定主要聯外道路及市區內 20 公尺以上，可通達全鄉

鎮主要防救指揮中心、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支援大型集散中心

之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救援輸送道路：指定市區內 15 公尺以上道路，連接緊急道路，此

層級道路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害

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道路。 

避難輔助道路：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助性道

路，供避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輸

送道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工務課。 

參、避難收容地點規劃與調查 

一、對策與措施 

1.短期避難收容所：運用學校、教會、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營

區等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可以提供半年內災民收容安置

的場所。 

2.長期避難收容場地：可以提供半年以上災民收容安置場所或適

合搭建組合屋之大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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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查避難收容所基本資料：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

積、可收容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4. 利用災害潛勢模擬分析及資料，優先針對本鄉位於易崩塌地區

之避難場所、緊急安置所等進行評估，將劃設於較不適當之地點，

予以重新檢討或加強其防災之設備或措施。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客家暨觀光所。 

肆、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序 

一、對策與措施 

適時辦理避難收容所開設演練，並檢討修訂相關作業程序。考量

避難收容所開設之效益與效率，應劃分避難收容場所之開設優先

順序。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客家暨觀光所。 

伍、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調查清冊 

一、對策與措施 

每年定期調查與更新轄內弱勢族群(含絕對避難弱勢、居家及機構

安置等)及各觀光業者清冊。 

每年定期分析，並建立災害潛勢區內弱勢族群(含絕對避難弱勢族

群、居家、機構) 及各觀光業者清冊。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客家暨觀光所、民政課、農經課、衛生所。 

第肆節 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壹、保全對象調查及資料建立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縣府及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象戶數、

人數（包括弱勢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以及

緊急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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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工務課、農經課、衛生所。 

貳、規劃救災物資儲備場所 

一、對策與措施 

運用避難收容場所或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配合公所防救災

設備清冊，建立救災物資儲備場所基本資訊。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參、規劃糧食、飲用水及民生必需品安全儲備量 

一、對策與措施 

建立定期的災害防救物資盤點檢查機制，適時更新替換，以確保

物資之足量與堪用。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肆、救災物資配發使用程序 

一、對策與措施 

訂定本鄉「災時民生物資收受、分配及發放標準作業程序」，以供

災時接受民間物資捐贈與分配發放之依據。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伍、鄰近區域供應物資廠商開口合約之制訂 

一、對策與措施 

簽訂具災害強健性之防救物資之開口契約或互相支援協定，以確

保災時緊急應變之物資供應。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伍節 障礙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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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路樹、招牌倒塌等障礙物清除之救災機具、車輛進行保養維護 

一、對策與措施 

應對本所處理路樹、招牌倒塌等障礙物清除之救災機具、車輛進

行保養維護。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清潔隊。 

貳、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 

一、對策與措施 

每年應定期訂定本鄉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陸節 災害防救演習、訓練 

壹、定期進行防救災宣導、訓練與演習 

一、對策與措施 

1.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定期進行防救災宣導、

訓練與演習。 

2.應結合本鄉相關災害之權責機關、公用事業、民間團體、企業組

織、居民、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並邀集老人、外來人口、嬰

幼兒、孕(產)婦、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參加，以提高動

員演習之成效，達到宣導民眾之效果。 

3.應與相關公用事業機關（構）密切聯繫，實施大規模災害之模擬

演習、訓練，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作災

害防救之參考。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工務課、農經課。 

貳、提供社區居民防救災基本訓練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防災社區實施計畫，提供社區居民防救災基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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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消防分隊。 

第柒節 特別災害之整備對策 

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縣府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應變諮詢中心建立各廠場災

害應變查詢系統。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蒐集毒災應變相關資

訊，整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防救基本資料。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經課。 

貳、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蒐集通報 

(1)加強監視通報系統，建立生物病原災害通報警示機制 

(2)研判流行發生之可能性，必要時請求上級單位疫情調查組織實

地查訪，以早期偵測是否發生流行，即時掌握異常狀況 

(3)掌握各項傳染病疫情，並向相關權責單位通報 

２.避難收容與消毒防疫措施 

(1)應考量生物病原災害、人口分布，規劃設立緊急收容場所作為

可能病例接觸者之收容。 

(2)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國姓鄉緊急疏散、避

難收容計畫，該計畫需涵蓋：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

程序。 

(3)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已除污之生物

病原污染物及非生物病原污染物之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及飲

用水質抽驗等事項。 

(4)規劃地區防救政策、業務計畫、協調病源防治等應變機制與作

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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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相關業務人員、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訓練及演練。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社會課、民政課、工務課、清潔隊。 

參、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整備各項所需民生物資 

針對在輻射災害發生，若需進行民眾收容安置時，應提供給民眾

的物資進行整備工作，包含民生物資與一般生活用品等。 

２.確保避難收容處所之設備與設施 

針對預先規劃的避難收容處所進行檢視，確保其有足夠的設備、

設施、物資，以供暫時避難的民眾使用。 

３.擬訂民政廣播系統與疏散撤離機制 

配合縣府協助各村設置民政廣播系統。在發生嚴重的核災事故後，

需進行廣播與警報，其所需的廣播設備、編組人力、車輛，以及

疏散撤離的路線等，應先依避難收容處所擇定位址先行進行規劃，

方能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採取行動。可透過村長熱線電話（市

話或手機）、本所發話機管理器或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專用電腦及

電話等方式，執行廣播，發布預警警報與相關之應變行動指示。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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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緊急應變對策 

第壹節 緊急應變體制 

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一、對策與措施 

公所應在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依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時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公所應變體制

主要是作為地方上緊急事件處理的橋梁，在緊急應變中協助蒐集

災情，小規模災情處理、以及大規模災情通報給縣市或相關權責

單位作最優先的處理。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成立前進指揮所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災害前進指揮所」之設

置，完成指揮權轉移，提供在地性之協助。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第貳節 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發佈、傳遞 

壹、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接收 

一、對策與措施 

應接收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發佈之本鄉相關災

害警戒資訊，並透過會議、簡訊、傳真、e-mail、電話等傳達方式，

在第一時間發送到所有相關人員手中。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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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策與措施 

本鄉相關災害警戒資訊及經查通報之災情資訊應第一時間透過網

路、電話、廣播等方式發佈給民眾，使民眾有所防範。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第參節 疏散撤離命令下達 

一、策略與措施 

當接收中央、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研判

下達之疏散避難指示，應立即透過電話、廣播等方式傳達疏散避

難訊息給村里長及民眾，並調派人員進行疏散避難勸告或強制勸

離。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農經課、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第肆節 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 

壹、設置臨時收容(善後處理場所)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臨時收容(善後處理場所)」

之設置，提供在地性之協助。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貳、開設避難收容所 

一、對策與措施 

疏散避難指示確定後，應依緊急疏散、避難收容計畫，開設避難

收容所，需特別注意弱勢族群照護，並進行災民安置作業。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參、通報安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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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策與措施 

依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將災民收容安置情形通報至本縣災

害應變中心，以利採取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伍節 救災物資之調度、供應 

壹、依計畫調度、供應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國姓鄉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計畫調度供應災區民眾及避難收

容所糧食、飲用水及維持民生必需品。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貳、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 

一、對策與措施 

遇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下，得視災情規模大小及所需資源請求本

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陸節 災情蒐集通報 

壹、依計畫辦理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將災害狀況及緊急處置情形通報

本縣災害應變中心。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工務課、農經課、清潔隊。 

貳、蒐集災害資訊與通報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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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蒐集生物病原災害現場災害狀況、醫療

機構生物病原災害病患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必要時透過衛生醫

療、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相關資料蒐集及相關危害

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第柒節 搜救、滅火、緊急運送及醫療救護 

壹、搜救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消防搜救搶救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民搜救。 

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或發動社區災

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識協助有關機關進行災民搜

救及緊急救護。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民政課。 

貳、滅火 

一、對策與措施 

1.應依消防滅火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區滅火救援。 

2.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

請求縣政府消防局統一調派未受災區之消防機關協助災區滅火

行動，並整合協調滅火事宜。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 

參、緊急運送之原則 

一、對策與措施 

應考量災害規模、緊急程度及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部或區域性

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緊急運送。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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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分局、工務課。 

肆、緊急運送對象之設定 

一、對策與措施 

第一階段 

(1) 從事搜救與醫療救護等人命救助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2) 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3) 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子、瓦斯及自來水等

設施確保所需之人員。 

(4) 緊急運送所需設備、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第二階段 

(1) 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2) 食物及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之物資。 

第三階段 

(1) 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2) 災後復原所需之人員及物資。 

(3) 生活必需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消防分隊、社會課。 

伍、緊急運送暢通之確保 

由警察機關配合進行道路交通之管制。 

一、對策與措施 

1.警察機構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訊外，

應迅速掌握防汛搶險所需的道路或交通狀況。 

2.為確保緊急活動，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之交通管

制，並在災區外周邊警察或義交協助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

制。 

3.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應使民眾周知。 

4.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車引

導等措施。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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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分局。 

陸、直升機運送請求 

一、對策與措施 

於必要時請求上級政府運用具有機動性之直昇機實施緊急運送相

關事宜。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 

柒、醫療救護 

一、對策與措施 

1.應依消防救護相關程序進行災區醫療救護，通知轄區醫療機關

待命收治傷患。 

2.應研判災情，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要求

醫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對其他受災區提供協助。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消防分隊。 

第捌節 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壹、衛生保健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供應災區藥品醫材需求，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

協助。 

應提供或協調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貳、防疫 

一、對策與措施 

應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孳生；至於防疫人員

之派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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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 

參、罹難者屍體處理 

一、對策與措施 

應及時協調地檢署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協助家屬協

調殯葬業者進行遺體殯葬事宜，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

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警察分局、民政課。 

第玖節 二次災害之防止 

災害發生後會連動引發「二次災害」的發生，例如：火災、疫

情、廢棄物、危險建築物等，應加強防災措施，以減低一次災

害的損失，加強避難與復原措施，避免二次災害的發生。 

壹、緊急抽驗 

一、對策與措施 

為防止爆炸、火災、飲用水、水體及土壤污染等二次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災害發生，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

行緊急抽驗、檢測、補強措施及對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依法處理。 

二、辦理單位 

農經課。 

貳、農作物汙染檢驗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毒災災區農作物污

染檢驗工作。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經課。 

第拾節 特別災害之應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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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害現場控制 

(1) 應向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

害應變諮詢中心請求專技人員支援現況之掌握及徵調、廢棄

物處理防疫及衛生保健、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督導現場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之處理及技術諮詢。 

(2) 應配合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協調業界採取環境清理

措施，以控制災情。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經課。 

貳、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蒐集通報 

於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蒐集生物病原災害現場災害狀況、醫療

機構生物病原災害病患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必要時透過衛生醫

療、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相關資料蒐集及相關危害

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２.疫情調查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監

測及送驗事宜。 

３.醫療控制 

(1) 到院前緊急醫療工作：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

單位進行傷患疏散、傷患檢傷、傷患治療、現場資源管理，

依病情轉介適當醫療機構等病患分送。 

(2) 協助後續照護及轉院、後送之聯繫及通報。 

４.相關配合作業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危害或疾病管制相

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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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醫療救護 

(1) 由轄區醫療機關設置急救站，消防分隊負責現場災害搶救、

傷患急救及後送就醫。 

(2) 應研判災情，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要

求醫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對其他受災區提供協助。 

６.緊急運送作業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感染者、疑似感染

者及檢體之運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參、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確認事故類型與等級 

於事故發生或接獲警報時，確認事故類型與等級，做為採取後續

決策及行動的依據。 

２.與縣府進行聯繫 

在確認輻災事件類型與等級後，應儘速與縣府聯繫，回報鄉中心

開設情形及支援請求項目請求其支援。 

３.進行廣播發佈掩蔽訊息 

在接獲原能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下令

掩蔽及發放預警警報通知，下令利用民政廣播系統通報轄內各里

民，並由警政組進行巡邏車廣播作業，使民眾瞭解目前狀況以減

少其恐慌。 

４.疏散撤離民眾 

當發生輻災事故，確認有輻射外洩，且可能須執行輻災事故民眾

防護行動者時，需與縣府保持密切聯繫，確認影響範圍，並考慮

到民眾可能恐慌的情形，應動員公所內各單位人員，按事先所規

劃之編組，儘速前往各處疏散撤離民眾，以減少其受輻射污染的

可能，在進行疏散撤離時也應特別注意弱勢族群的撤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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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收容民眾 

在輻災事故發生而民眾無法返家與依親時，公所應開設避難收容

處所進行臨時性之收容，開設避難收容處所前需與縣府確認輻射

影響範圍，選擇範圍外之地點進行開設，並發放所需物資給民眾

使用。另外也需注意管理民眾減少外出，避免受到放射性物質影

響。 

６.進行交通管制 

在輻災事故發生，公所進行廣播與警報發布後，為避免民眾因恐

慌，駕車逃離事故影響範圍，而造成交通堵塞或事故等狀況，公

所應儘速聯繫警政單位，請求其派員至各重要路口或路段，進行

交通管制與疏導工作。另外，也應避免鎮外民眾進入事故影響範

圍。 

７.協助民眾就醫 

在民眾可能遭受輻射污染或有任何傷病痛時，應協助其儘速就醫，

並掌握狀況回報至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８.物資管理與行政支援 

協助縣府針對民眾所需物資進行管理與發放，以及各項相關行政

作業的支援工作。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衛生所、警察分局。 



 

66 
 

第伍章 復原重建對策 

第壹節 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壹、依災情勘查計畫進行 

一、對策與措施 

災害發生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依災情勘查計畫進行

災情蒐集、勘查與統計。包含： 

1.受災情況描述。 

2.人員傷亡統計。 

3.農經損失統計。 

4.道路、公共設施損失統計。 

5.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警察分局、民政課、工務課、農經課、社會課。 

貳、必要時請求協助 

一、對策與措施 

必要時得請求縣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工務課、農經課 

參、配合進行事件調查鑑定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執行衛生署相關規定提供病疫調查資料協助上級機關進行

生物病原災害事件之調查鑑定。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肆、人員之就醫治療與復健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病患及接觸者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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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訪視追蹤。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第貳節 協助復原重建計畫訂定實施 

一、對策與措施 

1.應依本鄉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進行復原措

施，或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協助訂定復原重建申請計畫，並與

縣府協商重建經費來源與分配；計畫通過後，根據計畫所規劃

之時程儘快完成重建復原之工作項目。 

2.應督促執行修復受災設施如道路、鐵路設備等設施受損之重建

以恢復原有功能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

施以改良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參節 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壹、配合說明社會救助措施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縣府公開說明相關重建、救助、補助辦法及管道，並代收

(代辦)申請手續相關事宜，進行社會救助措施。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貳、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害證明 

(a) 災區證明書：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印章、村長證明書（需

經當地派出所管區核章）。 

(b) 農業天然災害證明：檢具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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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簿謄本、災害照片。 

(c) 其他災情勘查、鑑定：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得經本所依

業管權責向縣政府有關機關或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

申請調查。 

２.災害救助金 

(a) 災害救助勘查：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全戶戶籍謄本、災

害照片，經村幹事、村長、管區員警查報後，由本所社會

課轉陳縣政府核定。 

(b)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

登記簿謄本、農會帳戶、災害照片。 

３.災害減免 

(a) 教育費用：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本所核

定後由各該學校辦理之。 

(b) 稅捐減免：應備身分證、印章、災害照片至本所財政課或

逕向稅捐單位辦理。 

(c) 健保費用：應視狀況，由本所社會課向主管單位統一申請

延期繳納、優惠或分期繳納。 

二、辦理單位 

財政課、社會課、工務課、農經課、主計室、政風室。 

第肆節 災民救助金之核發 

一、對策與措施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

害救助金。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財政課、主計室、政風室。 

第伍節 災民生活之安置 

一、對策與措施 

依據南投縣重大災害救濟安置執行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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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陸節 財源之籌措 

一、對策與措施 

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

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二、辦理單位 

財政課。 

第柒節 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一、對策與措施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

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二、辦理單位 

秘書室。 

第捌節 損毀設施之修復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本鄉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程開口合約進行復原措

施。 

應聯繫公共事業依其災害應變計畫進行公共事業設施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各公共事業單位。 

第玖節 災區環境復原 

壹、廢棄物清理及消毒 

一、對策與措施 

應調派清潔單位處理災區廢棄物、垃圾等及環境清理消毒，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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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廢棄物堆置地點，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 

貳、環境維護重建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災害地區及疑似污

染地區之總結清消，環境清潔工作、災害地區環境採樣，後續監

測環境檢驗，及感染廢棄物清消後之清運、銷毀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 

第壹拾節 災民安置 

一、對策與措施 

應協助暫時無法返家居民或因居住場所毀損且無力重建者，依緊

急疏散、避難收容計畫，協助災民長期收容安置。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壹拾壹節 特別災害之復原對策 

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1.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嚴重危害污染區實

施警戒區隔離及災區監控、追蹤管制事項。 

2.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毒性化學物質發生

洩漏、爆炸、燃燒、化學反應及運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毒災事故進行勘查、蒐集事證，提供在地性協助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災害原因調查。 

二、辦理單位 

農經課、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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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大交通事故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協助復原重建計畫訂定實施 

(a) 應依本鄉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進行復

原措施，或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協助訂定復原重建申請計

畫，並與縣府協商重建經費來源與分配；計畫通過後，根

據計畫所規劃之時程儘快完成重建復原之工作項目。 

(b) 應督促執行修復受災設施如道路、鐵路設備等設施受損之

重建以恢復原有功能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

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參、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a) 應配合執行衛生署相關規定提供病疫調查資料協助上級機

關進行生物病原災害事件之調查鑑定。 

(b) 人員之就醫治療與復健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病患及接觸

者後續醫療訪視追蹤。 

２.災區環境復原 

環境維護重建：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災

害地區及疑似污染地區之總結清消，環境清潔工作、災害地區環

境採樣，後續監測環境檢驗，及感染廢棄物清消後之清運、銷

毀。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肆、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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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災害其災後復原遠非公所能力與資源所及，因此在此階段的

工作當中，公所主要扮演配合及協助的角色。 

１.協助環境除污 

協助國軍及其他專業單位進行環境除污工作，派遣人員引導等。 

２.廣播與警報解除 

在確認各項除污工作進行完畢後，進行廣播與警報解除。 

３.統計與調查傷亡情形 

聯繫衛生所，請求其協助與配合統計與調查傷亡情形，並將之回

報至縣府。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民政課、秘書室、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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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 

第壹節 災害防救預算 

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

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

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之限制。 
各單位應視需求事先與廠商簽訂相關開口契約，發生災害時，為緊急救災復

建，立即勘查災害實際狀況，對於搶險及搶修工作，依開口契約即行搶修，並

由工程單位填製災害報告、災害明細表及照片，必要時得以電話請示行之。 
如因災害規模過大，致簽訂之開口契約無法有效履行，且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另

行辦理招標程序未能及時因應時，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為強化災害發生前之預防整備措施、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

所需，提升整體災害防救之能力，降低災害所造成之風險，每年編列相關預算

以支應各項防災工作內容，115 年之預算如下表 6-1-1 所示。 
 

表 6-1- 1 計畫經費表 

計畫名稱 負責單位 執行方式 
經費來源 預定執行期

間 預算 來源 

災害準備

金 - 
因應各項

災害預算

不足 
3,089,000 本所預算 

115.01.01~
115.12.31 

民防業務 民政課 災前整備 1,303,000 本所預算 

社會福利 社會課 收容物資

整備 60,000 本所預算 

道路橋樑

工程 工務課 
緊急搶通

搶修、災

修復建等 
25,900,000 本所預算 

 

第貳節 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每年應訂定或修訂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表，並指定本鄉權責單位推動各重點工作事項。依據短、中、長

期計畫規劃改善措施建議如下： 

一、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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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社區防災宣導與防災教育。 

2.強化基層防災人員素質，定期舉行教育訓練。  

3.定期進行河道及排水溝疏通維護，降低水路阻塞而引發災害的

風險。 

4.低窪區域排水改善工程若尚未完工，雨季應注意排水情況。 

5.針對排水系統進行定期與不定期巡查與控管，維護建置之易淹

水地區水情監測系統。 

6.災後進行致災原因判識並建置致災地點與成因資料。 

7.土石流及崩塌區域上游為陡峭或原始林位置，其改善工程若尚

未完工，雨季應注意情況砂石淤積。 

8.定期進行河道、排水溝疏通維護及砂石清運，降低水路阻塞而

引發災害的風險。 

9.配合縣府針對排水系統巡查與控管，維護建置特定災害區域之

監測系統。 

10.崩塌區域上游為陡峭或原始林位置，其改善工程若尚未完工，

雨季應注意情況砂石淤積。 

11.搶救災應變資源及救濟、救急物資整備。 

12.定期檢查避難收容場所狀態，保持物資運送及疏散避難路線暢

通。 

13.定期檢查並管理避難收容場所並整備救濟、救急物資資源。 

14.宣導及設置之警告標語。 

二、中期 

1.持續評估並建置易淹水地區及高潛勢區水情資訊。 

2.進行排水系統的調查與規劃改善相關計畫。 

3.提升自主防災，推動防災社區與志工招募，持續進行宣導與防

災教育。 

4.持續評估並建置土石流地區及高潛勢區水情資訊。 

5.提升自主防災，推動防災社區志工進行宣導與防災教育。 

6.持續評估並建置易崩塌地區及坡地崩滑高潛勢區與水情資訊。 

7.配合進行易崩塌地區及坡地崩滑高潛勢區及攔砂壩疏濬系統的

調查與規劃改善相關計畫。 

8.避難路線及緊急避難收容場所相應性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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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防災據點適震性評估，管理及維護計畫。 

10.民間救濟、救急物資運用計畫，資源整備管理計畫。 

11.配合各相關單位進行維生管線電信、電力、自來水、瓦斯及交

通道路橋梁等管理及維護規畫及施行。 

12.配合相關單位公有、私有林地事業單位之林地經營管理及運作

工作。 

13.民間救濟、救急物資運用計畫，資源整備管理計畫。 

14.配合相關單位進行各事業單位之消防安檢等運作工作。 

15.配合相關單位進行各事業單位之疫病防治等運作工作。 

16.配合相關單位重要道路、橋梁設施之易肇事口設置監測動態監

視系統。 

17.定期進行救災設備器材資料庫建置，並擬定管理、保養、檢查

等措施。 

18.配合相關單位建立各種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19.如發生飛安事故，事前須規劃陸地區域疏散撤離或臨時收容處

所。 

20.定期進行救災設備器材資料庫建置，並擬定管理、保養、檢查

等措施。 

21.配合各單位公共用水設施、用水資源及水利設施之監測系統規

劃及運作。 

三、長期 

1.持續進行易淹水地區排水系統整合與改善。 

2.配合相關單位利用數位 APP 等災害電子情資分析平台，強化防

救災整合能量。 

3.配合相關單位持續評估並建置易淹水潛勢區及危險橋梁水情監

測系統。 

4.配合相關單位集水區整體保育治理規劃及措施。 

5.配合相關單位持續進行土石流潛勢區、易崩塌地區之攔砂壩疏

濬系統整合與改善。 

6.配合各單位強化維生管線耐震能力、增加管線設施抗壞能力、

共同收容化、地震監測與系統控制。 

7.配合各單位建築耐震度及設施維護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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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合相關單位劃定森林火災及火勢易擴展之高危險區域危險範

圍。 

9.配合各單位消防設施維護及確保。 

10.配合相關單位劃定工業廠商易燃物質之高危險區域、危險範

圍，並建立評估應變等處置作為。 

11.配合相關單位規劃醫療院所之醫療救護劃定範圍、評估應變等

處置作為，以確保醫療設施。 

12.配合相關單位重要道路、橋梁設施之維護管理。 

13.配合相關單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14.建立動員人力編組，擬定通聯方式，並確保通訊暢通，災害發

生時能動員相關人力投入災害現場。  

15.配合相關單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16.配合相關單位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及設施之維護管理，監測管

制等預警系統之設置規劃。 

17.建置安全資料及防救作業程序及手冊，並建立健全之查通報系

統。 

18.配合相關單位油料管線、輸電線路設施之維護管理，監測管制

等預警系統之設置規劃。 

19.配合相關單位規劃農漁畜評估應變等處置作為，並確保農漁畜

設施運作。 

20.配合公共用水設施、用水資源及水利設施之監測系統維護管

理。 

第參節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 

1. 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應每年定期召開防救災工作自評會議，得邀集上級

政府災害權責機關或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鑑團隊，依本鄉防救災工作

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評估。 

2. 依本鄉防救災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自評，評分等第區分：(1)

特優：90 分以上。(2)優等：80 分以上，不及 90 分。(3) 甲等：70 分

以上不及 80 分。(4)乙等：60 分以上不及 70 分。(5)丙等：60 分以

下。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應依評分結果進行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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